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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频率高，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制度、监管机制、部门协调等提出了新的要

求。香港与内地监管体系对接，可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有益参考。目前鲜有研究对香港目前食物安全监管

体制做全面梳理研究。基于对香港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的多次访谈，该文讨论香港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制度架

构、运作模式、背后精神，并提出对内地的借鉴意义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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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ts of food safet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in Mainland China，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s further efforts of improving legal systems，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ntra-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Hong Kong provides a convenient case to learn since it cooperates with Ma-
inland’s regulatory agencies on its food safety contr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ntion，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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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出。完善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提高监管质量成为我国关注焦点。监管不力不仅是

行政力量不足的问题，还涉及法律规管、制度搭建、执行机

制等一系列问题。国内学术界大量既有研究已系统解释

了我国食品安全背后的制度问题。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方面，丁则芳指出我国食品安全须完善食品安全事件的法

律追踪机制［1］。张锋学的研 究 揭 示 了 我 国 监 管 立 法 滞

后［1］。张理化、徐雅飒指出我国不同时期制定的繁多食品

安全法律之间存在重复、矛盾等问题［3］。
在与国际标准接轨上，徐永前、张庆庆的研究指出我

国食品安全立法对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具体使用及使用

原则重视不够［4］。张理化、徐雅飒指出我国食品安全尚未

形成统一国际标准体系，很多国家标准低于国际标准［3］。
徐晓新的研究揭示了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工作滞后，

国家标准与国际接轨程度不够［5］。虽然国务院成立了食

品安全委员会，但并未根本上扭转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管

理、政出多头、各部门职能交叉的局面。李丹认为分段监

管导致的行政权碎片化是监管低效、迟滞的根本原因［6］。
刘亚平也指出分段监管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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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方面，多位学者呼吁食品安全信息要

进一步公开透明化。王霄、李振华指出了国家在食品安全

监管上信息披露不够及时［8］。杜晶指出信息公开成为我

国食品安全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9］。孔繁华指出我国应

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网站等［10］。
相比之下，香港的食物安全程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上，有着成熟且运行顺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在近年

来不断完善，在制度建设、硬件设备、检测水平和方法上都

优于内地。香港特区政府也与内地政府搭建了沟通渠道、
平台及合作机制，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相互合作与影

响，在食品安全体制的对接上，较其他国家 /地区，对内地

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鲜有研究对目前香港最新食物安

全监管机制做全面梳理分析。鉴于此，基于对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对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称“食环署”) 食物安全

中心的多次访谈，本文将探讨香港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运

作模式以及背后的精神，以期对内地有借鉴意义。

二、香港食品安全法例及食物安全标准

香港的食物安全标准都是以法例的形式存在的。香

港食品安全法例内容细致、规定清晰，不同法例分工明确。
香港整体食品安全受两条法例规管。

一是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 V
部( 食物及药物) 。其主要条文涵盖对食物购买人的一般

保障、与出售不宜食用的食物和搀杂食物有关的罪行、食

物成分组合及卷标、食物卫生，以及检取及销毁不宜食用

的食物。
该条例的附属法例详细列出了香港的食物安全标准，

通过和修改法例内容须经立法会批准。具体包括: 食物内

染色料规例( 第 132H 章) 、奶粉规例( 第 132Ｒ 章) 、食物内

甜味剂规例( 第 132U 章) 、食物搀杂( 金属杂质含量) 规例
( 第 132V 章) 、食 物 及 药 物 ( 成 分 组 合 及 卷 标 ) 规 例 ( 第

132W 章) 、食物业规例 ( 第 132X 章) 、冰冻甜点规例 ( 第
132AC 章)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 第 132AF 章) 、进口野

味、肉类及家禽规例 ( 第 132AK 章) 、奶业规例 ( 第 132AQ
章) 、食物内矿物油规例 ( 第 132AＲ 章) 、食物内防腐剂规

例( 第 132BD 章) ，以及屠房规例 ( 第 132BU 章) 。这些法

例组成香港的食物安全标准，是政府进行检验抽查和监管

的准绳。
香港制定食物安全标准的原则是尽量采纳食品法典

委员会的食物标准。食品法典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成立的，以厘定食物安全标

准的国际组织，其制定的食物标准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

代表国际间有关食物安全标准的共识。因此，采纳食品法

典委员会的标准是保障公众健康和促进食物贸易的有效

办法。在没有食品法典委员会相关标准的情况下，香港特

区政府会参考其他地方的标准，特别是出口食品到香港的

主要地区。
除参照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准则外，香港特区政府亦会

考虑本地的具体情况。政府会进行风险评估研究，以科学

方法评估不同物质对健康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会考虑该

物质的安全性和在食物生产过程中是否需要使用及其存

在于食物的功用等因素，以为订定食物标准提供科学依

据。此外，在制订食物安全标准的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

亦会向专家和社会持分者征询意见。
二是《食物安全条例》。《食物安全条例》的主要内容

是食物追踪机制，确保政府在处理食物事故时，可更有效

追踪食物来源，迅速辨识和联络某一组别的食物商。内容

包括设立食物进口商和食物分销商登记制度，以及规定食

物商须妥为保存食物进出纪录，以加强食物溯源能力; 亦

赋权主管当局订立规例，加强对特定食物类别的进口管

制，及作出命令，禁止输入和供应问题食物及命令回收该

等食物。
《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及《食物安全条例》都明确规

定了违反各条法例的惩罚措施，最高罚款达 10 万港元及监

禁 12 个月。政府在政府充足的情况下，可对违法者提出

检控。

三、香港食物安全主管部门及制度架构

不同于内地的分段管理模式，香港食品安全采取单一

部门统筹管理方式。从“农场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由统

筹部门负责质量检查、监督及执法。香港特区政府于 2006
年成立了食物安全中心，作为香港食物安全的唯一管理部

门。食物安全中心的最高长官是食物安全专员，皆由医生

担任，以确保最高长官有能力把握、处理专业问题。自此，

香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由食环署的食物安全中心负责。
食环署下的食物安全中心分为 3 个部门: ( 1) 食物监察及

管制科( 风险管理) ，( 2) 风险评估及传达科，( 3) 食物安全

中心行政科。
食物监察及管制科( 风险管理) 及风险评估及传达科

是食物安全中心实质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全港食物安全监

察和进 /出口质量把关。在食物安全监察方面，该科主要

负责食物业监管，在全港推行食物监察计划，以确保食物

适宜供人食用; 制定措施防治源自食用牲口和会影响公众

健康的疾病; 以及负责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有关食

物危害和营养素的化验研究。在进 /出口质量把关方面，

该科负责监督食物的进口管制和出口证明; 处理食物事

故，包括调查在食肆爆发经食物传播疾病的事故、处理食

物安全危机和统筹食物回收工作。
风险评估及传达科负责联系国际食物主管机构、食物

商和其他有关人士，确保有效监控食物安全; 负责食物风

险评估及风险传达工作，采用“食物安全重点控制”系统，

促进政府、业界和公众三方合作; 根据本地风险评估结果

和国际经验就食物标准提供意见等。
食物安全中心行政科主要负责处理行政事务。

四、香港食物安全监管机制

香港食物来源结构中，超过 90% 为进口食品。内地是

香港最重要的食物供应來源，特别是新鲜食品。香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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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鲜猪肉、100%的新鲜牛肉、92% 的蔬菜及 66% 的鸡蛋

來自内地。香港的食品安全监管分为进口食物监管，香港

内部食物安全监管两个环节。
( 一) 香港进口食物监管机制

香港特区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对进出口货物的管制减

至最低限度，食环署对进口一般食物到港并无特别要求或

手续。对于一般食物，食环署只要求该进口食物具备来源

地卫生证明书。食环署会以市价购买食物样本，通过抽样

化验方式，检测进口食物是否符合法例要求。但对于如冰

鲜 /冷冻肉类、家禽、野味、违禁肉类; 水产; 奶类及奶类饮

品等特殊食物，法例对相关指标有具体规定。
1． 入口途径及清关流程

输入香港的食物主要通过陆路、空路、水路途径入境。
陆路进口食物须事先获食物安全中心书面批准或签发牌

照。运载食物的车辆，须在文锦渡食物检查站提交包括食

物入口申报表、卫生证明书等相关文件以供核实。同时，

食物安全中心人员会检查该批次食物及运载食物车辆的

状况，结果满意，方可获放行。
对于通过空路进入香港的食物，食物安全中心首先会

检查入口商的相关文件，包括货运单据、卫生证明书、进口

许可证等。其次对货品进行抽查检验，检查食物是否适合

食用。检测内容包口食物温度、酸碱度、辐射等。抽样化

验指标包括化学、微生物及毒素等。食物安全中心会对满

意食物放行，扣检不满意食物，如再次检验仍不满意，则销

毁或转口不满意食物。
通过海路进入香港食物由海关负责管理。
2． 监管措施及机制

《食物安全条例》明确规定了食物追踪机制，确保政府

在处理食物事故时，可更有效追踪食物来源，迅速辨识和

联络某一组别的食物商。《食物安全条例》规定的一般性

管制措施，包括: 设立食物进口商和分销商登记制度; 规定

食物商须妥为保存食物进出纪录; 赋权订立规例，加强对

特定食物类别的进口管制; 以及赋权主管当局作出命令，

禁止输入和供应问题食物及命令回收该等食物。
对于供港食用动物的检验和核证，食物安全中心会联

系内地当局，全年定期视察内地农场，以确保供港食用动

物品质，以及注册农场符合良好卫生准则。此外，香港信

赖中国检验检疫协会 ( CIQ) 对内地食品的出口检验，对于

从内地入口香港的食物，香港政府会检查其是否具备 CIQ
所发放的齐备证书，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香港本地法例规定

标准进行抽查。
对于法例规定的特殊食物，食物安全中心主要进行分

类监管。按照法例要求，食物安全中心主要通过入口时抽

查的方式，对特殊食物进行检验。对于部分高危食物，如

奶类及奶类制品，食物安全中心建立分批多次抽查制度，

以加强监管频度及力度。
( 二) 香港内部食品安全检测及管制

1． 监管措施: 食物监察计划

食物安全中心通过推行食物监察计划监管香港的食

品安全，在进口、生产、批发、零售等层面抽取食物样本，作

微生物及化学测试，以评估食物的风险。食物安全中心人

员会在入口、批发和零售三个层面抽取食物样本。为提高

市民对不同食物风险的认识，食环署会定期公布监察计划

的测试结果，方便公众参考。
食物安全中心每年会抽取约 65 000 个食物样本做检

验，并会对样本进行微生物、化学及辐射测试，以评估食物

的风险。微生物测试包括检测细菌及病毒，而化学测试则

包括化验食物添加剂、污染物及其他有害残留物及毒素。
食物安全中心会考虑不同元素，包括市民的食用量、食物

的风险、以往的监察数据及本地和海外发生的食物事故等

來调整监测范围及力度。
在抽样方案上，方案设计依据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

提供的相关指引，以确保抽样方法的科学性和抽样结果的

准确率。如食品法典委员会无相关文件，又或食品法典委

员会的文件不适用于有关食物的抽样工作，食物安全中心

会参考认可国家 /地区食物安全当局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欧洲联盟) 采用的规例，或

食物标准守则设计抽样方案。
顺应世界各地目前较多进行专项食品调查的国际趋

势，食物安全中心自 2007 年开始采取以专项食品和以民为

本的方法，推行 3 个层面的食品监察策略，包括日常食品监

察、专项食品调查及时令食品调查。
日常食品检查方面，食物安全中心每月发布《食物安

全报告》，主要内容包括食物样本种类、不合格样本。食物

安全中心还会对不合格样本进一步给出跟进方案，向消费

者及业界提出建议。
除日常食品外，食物安全中心会在不同季节，对该季

节香港市民集中食用的时令食品进行抽查。比如过往抽

查中，食物安全中心在农历新年前夕对香港市面上的贺年

食品进行抽查。食物安全中心向公众公布调查抽取的样

本数量，样本种类，测试指标，检测结果，对不合格结果的

跟进措施，并给予业界遵守法例、采购及销售合格食品的

建议，给予消费者选购放心食品、正确储存食品的建议。
2． 食物安全中心行政处罚措施

对不合格样本，食物安全中心会向销售商发警告信饬

令停售、追查进口及分销情况、监察销毁不合格食品，如有

足够证据会提出司法检控。

五、香港经验及对内地借鉴意义

第一，食物安全监管体制反映了香港行政体制建构及

运行的统一精神: 法例先行。香港政府所做出的任何行为

都有明确的法例依据，都会先有法例，后有政府行为。换

言之，香港政府不会做出任何法例规定之外的行为。香港

法例内容全面，权责清晰，有实质的约束能力。作为监管

者的特区政府，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会对违法者提出

检控。由于司法程序的时间、金钱以社会信誉成本十分高

昂，社会对司法体系有足够的敬畏感，这使得香港的法律

体系可以有效起到震慑作用，这样社会整体的守法意识才

可以维持在较高水平。违法成本高昂是香港食物安全程

度较高的根本原因。因此，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建设根

本还在于法制建设。食品安全法制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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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律体系，改善目前存在的各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与

国际标准接轨程度低等现状，更重要还在于是否可以做到

执法必严，实质提高违法成本。唯有这样，我国食品安全

监管才有可能从政府主导走向社会自律。
第二，香港采取单一部门统筹监管食品安全的模式。

与分段监管相比，这种监管模式的明显优势体现在行政权

力集中，职能清晰，可有效避免多部门合作出现的相互推

诿、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单一部门统筹监管

有助于在出现食物安全事故时快速有效追踪问题食物。
在追踪食物方面，分段式监管模式效率较低。内地与香港

的不同之处在于，香港食物主要依靠进口，食物产业链及

涉及事项远不如内地复杂。在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上，并非

一定合并部门才可实现统筹管理，逐渐收紧分散的管理权

到单一部门未尝不失另一种可行路径。
第三，在食物安全标准上，香港特区政府的逻辑是首

先以国际标准为准，在既有国际标准未能涵盖的情况下才

会参考其他国家 /地区的检测标准。这与先行制定标准再

向国际标准靠拢的思维截然相反，可供内地参考。此外，

香港食品安全标准全部以法例形式存在，标准的制定者为

立法会，政府为标准监管及执行者。相比之下，内地食品

安全标准只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

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但并没有确立食品安全标准的法律地

位。将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化是分离标准制定者、执行者，

强化法治的可行路向。
第四，香港通过立法建立了食物追踪机制，法例规定

香港所有进口商、分销商都必须在政府登记并依法记录经

受食物来源、去向及有效期，由此实现了食物流动的每个

环节清晰可辨识。内地目前并不存在完善的食物追踪机

制。建立有效的食物追踪机制对于快速定位问题食物，控

制食物安全事故，警示不法商贩有重要意义。
第五，虽然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最高官员级别不高，但

食物安全中心很少出现管制困境。原因在于其所有权限

皆有明确法例可循。比如《食物安全条例》规定了在食物

追踪过程中跨部门取证合作，其他部门会依法高效配合。
第六，在监察内部食物上，香港建立了定期的食物监

察计划，采用国际通行抽样方案，定期对全港食物进行抽

查，并出台详细抽查报告，供公众参考。内地目前尚欠缺

全面系统的定期食物监察。既有抽查多为随意、问题导向

性抽查。这使得食物监管比较被动。采用统一方案，建立

地方性常规食物抽查机制，是内地下一步完善食品监管体

制的必要举措。
第七，因地制宜。虽然香港在食物安全标准上会首先

以国际既有标准为准，但特区政府会主动因应本地情况，

调整标准，新增检查，因地制宜。食物安全中新的时令食

品抽查就是一例。当地主流广东潮汕饮食文化使得某些

食物成为居民经常食用食物，特别是节令期间，人们会集

中食用某些食物。特区政府将这些食物列为抽查重点，会

定期展开调查。此经验对地方范围的食物安全监管有参

考价值。
第八，信息公开。香港特区政府对食物安全监管方面

的信息高度公开，供公众查阅。公开内容包括政府各种抽

查、监察计划的抽查样本、检测指标、检验结果、跟进方案，

以及政府的抽查方案，抽样、化验方法等。政府每天会关

注世界各地食品安全事故事件，即时检查是否本地有来自

事故地的问题食物，并及时做出处理，并将信息通报给公

众。相比 之 下，内 地 需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食 品 安 全 的 信 息

公开。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法例上，香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到了

法例先行，各项指标与违法惩处规定明确详尽。在检测标

准上，香港具有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兼顾地区饮食习惯特

点的灵活性。在监管部门方面，香港由单一部门统筹食品

安全监管，减少了跨部门的协作成本，从而得以保持较高

效率，并因地、因时制宜，随时调整监管制度。在日常监管

上，香港做到了定时、系统、规范的审查，并最大程度向市

民公开信息，在监管的同时进行风险传达及知识普及。这

些经验都值得内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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